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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重要内容提示: 
●交易标的、金额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水仙药业拟收购福建新武夷

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武夷制药”）100%股权，截至本公
告日，标的资产审计、评估工作尚未完成，交易价格将以中介机构审
计评估及经福建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
结果为作价参考依据。 

●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为协议各
方确定收购意愿的约定性文件，本次交易最终条款以协议方后续签署
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，正式协议的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 

●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次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8
年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●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交易概述 
1、为进一步提升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

综合竞争能力，加快药业布局，促进医药板块做强做大，2018 年 6
月 15 日，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
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福建新武夷制药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
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公司在任 11 名董事全体通过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
年 6 月 1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交所网站 
(www.sse.com.cn)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《八届十九次董
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34 号）。 

2、2018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
公司(以下简称“水仙药业”)同交易对方福建新武夷投资有限公司(以
下简称“新武夷投资”)及郑住坤等 11 个自然人股东在福州签订了《股
权转让框架协议》。 

3、本次公司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4、本次公司拟并购股权事项，需取得政府国资部门备案核准。 
二、框架协议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本次交易对方为新武夷投资、以及郑住坤等 11 个自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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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：上述交易对方均与公司及子公司水仙药
业无关联关系。 

1、福建新武夷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截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，新武夷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(1)新武夷投资的基本信息 
名称 福建新武夷投资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83574728287C 

法定代表人 郑宝康 

注册地址 福建省建瓯市阳光假日城 19栋 301室 

成立日期 2011年 05 月 16日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注册资本 99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 
对房地产业、教育业、建筑业、医药业的投资。(依法须经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营业期限 2011年 05 月 16日至 2031年 05月 15日 

(2)新武夷投资的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 出资额(万元) 出资比例 股东性质 

1 郑宝康 544.5 55% 境内自然人 

2 刘靖锴 396 40% 境内自然人 

3 刘标存 49.5 5% 境内自然人 

-- 合计 990 100% — 

注：新武夷投资的股东刘标存与刘靖锴为父子关系。 
(3)新武夷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项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 截至 2018年 3 月 31日 

资产总额(元) 73,135,612.54  75,762,330.46  

净资产(元) 9,900,000.00  9,900,000.00  

注：以上数据未经审计。 
2、自然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

序号 姓名 国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比例 在新武夷制药职务 

1 郑住坤 中国 35220219680203**** 5.39% 监事 

2 陈颖 中国 35222619721001**** 5.35% 无 

3 郑银 中国 35220219831220**** 3.19% 无 

4 许锦忠 中国 44052719610110**** 2.94% 无 

5 陈裕生 中国 44052719720513**** 2.94% 无 

6 刘志明 中国 35220219750408**** 2.60% 监事 

7 黄雅芳 中国 35212319721109**** 2.17% 财务部部长 

8 陆危萍 中国 35020519721120**** 1.84% 无 

9 敖翔 中国 35072119871015**** 1.69% 监事 

10 薛卫群 中国 35212119510818**** 0.78% 无 

11 林峰 中国 35212319600610**** 0.29% 生产总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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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框架协议签订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截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，新武夷制药的基本情况： 
1、基本情况 
名称 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建瓯市城东工业园 D 区 7-8号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001571952486 

法定代表人 郑宝康 
注册资本 5,106 万元 
实收资本 5,106 万元 

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
成立日期 1997年 7 月 25日 

经营范围 

糖浆剂、合剂、口服液、片剂、颗粒剂、硬胶囊
剂、丸剂(大蜜丸)、酊剂(均含中药提取)、中药
材、中药饮片【含毒性饮片(净制、切制、炒制、
蒸制、煮制、煅制)、含直接服用饮片(净制、切
制、炒制)】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体外诊断试
剂、保健食品、特殊膳食食品、其他食品及茶制
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生产和销售。(依法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营活动)。 

2、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出资额(万元) 持股比例 

1 新武夷投资 3,616 70.82% 

2 郑住坤 275 5.39% 

3 陈颖 273 5.35% 

4 郑银 163 3.19% 

5 许锦忠 150 2.94% 

6 陈裕生 150 2.94% 

7 刘志明 133 2.60% 

8 黄雅芳 111 2.17% 

9 陆危萍 94 1.84% 

10 敖翔 86 1.69% 

11 薛卫群 40 0.78% 

12 林峰 15 0.29% 

-- 合计 5,106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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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新武夷制药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第一季度 

营业收入 3,505.27 936.74 
利润总额 -340.25 -12.69 
净利润 -420.71 -12.69 
项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 截至 2018年 3 月 31日 
流动负债 3,427.79 3,895.36 
非流动负债 193.51 48.75 
净资产 6,072.19 6,059.50 
资产总额 9,693.49 10,003.62 

注：以上数据未经审计。 
四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1、协议各方 
甲方：水仙药业 
乙方：新武夷投资、郑住坤、陈颖、郑银、许锦忠、陈裕生、 

刘志明、黄雅芳、陆危萍、敖翔、薛卫群、林峰 
2、交易标的 
乙方持有的新武夷制药 5,106 万股股份，占新武夷制药股本总额 

的 100%。(以下简称“目标股份”) 
3、协议目的 
甲、乙双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的主要目的为就甲方受让乙方持有

100%的目标股份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，并自愿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
议。 

4、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
(1)乙方确认，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乙方与甲方关于转让目标股

份的谈判是排他的，乙方不会与对全部或部分目标股份已经表示或可
能表示意向的任何第三方联系、谈判转让等相关事宜或签订正式的股
份转让文件。 

(2)甲、乙双方确认，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有权自行或聘请
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、财务和资产等审慎调查，乙方应予以
积极配合(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必要的文件和信息，安排专人进行说明
和解答等)，但相关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。 

(3)甲、乙双方确认，将以甲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截至
2018年 5 月 31日审计、评估的每股净资产数额和经甲方所属国有资
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目标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作价参考依据，
确定目标股份所对应的股份转让价款，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文件，并
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5、生效条件及有效期限 
(1)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(2)除经甲、乙双方书面同意延长本协议有效期限外，本协议的

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 
6、权利保留 
为预防不可抗力、政策法规变动、目标公司的资产、资质或经营

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等不利于甲方实现本协议之目的的情形，甲乙双方



证券代码：60010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青山纸业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36 

5 

 

有权拒绝部分或全部关于本协议之目的的提议，有权在任何时点解除
本协议(即甲乙双方有权自书面解除通知送达对方之日起解除本协
议)。 

7、违约责任 
(1)本协议对甲、乙双方均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，如任何一方未

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义务，应被视为违约。 
(2)如任何一方违约的，应向守约方支付其违约所遭受的损失。 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1、本次协议的签署，符合公司药业投资方向和中长期战略规划，

契合子公司水仙药业实现跻身医药行业的跨界转型发展需要，有利于
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。 

2、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，该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8 年
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六、重大风险提示 
1、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是各方现阶段关于洽商事项进展的具

体反映，属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，所涉及的交易存在最终不
会实施的风险。框架协议签署并生效后，子公司水仙药业将继续开展
审计评估工作，待评估报告提交福建省国资委备案、公司董事会通过，
并签署正式协议后，本次交易方可实施。 
    2、子公司水仙药业本次收购涉及医药行业新业务，水仙药业前
期已先后组织专家技术团队、财务、专业律师团队分别进行技术鉴定、
财务考察和尽职调查，并多方了解市场情况，该项目可行性报告正在
编制。子公司水仙药业已具有必须的行业准入资质并已配备相应人
员，若本次收购完成，水仙药业将利用新武夷制药平台引进新药品种
扩展业务，但能否顺利并购并实现预期的收益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
性。 
    3、子公司水仙药业自有资金比较充裕，本次收购可利用自有资
金及项目并购贷款来解决项目资金问题，不存在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不
确定性风险。 
    4、对于协议涉及的相关事宜，公司将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相应
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并及时披露事项进展情况。 
  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特此公告 

 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  二○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

 
报备文件： 

1、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
2、公司八届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
3、《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新武夷投资有限公司等关

于福建新武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框架协议》 


